
送法上门让惠企惠民制度真正落在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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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作为优化法治

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力量， 当

胸怀 “国之大者”， 牢固树

立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

境” 理念， 充分立足主责主

业 ， 聚焦企业急难愁盼问

题， 努力为企业高质量发展

保驾护航。

为助力解决小微企业发

展中的现实难题， 进一步精

准服务小微企业高质量发

展， 本周三下午， 宝山区人

民法院在宝山区长江软件园

举行 《上海市宝山区小微企

业司法保护白皮书》 （以下

简称 《白皮书》） 发布活动，

并召开新闻发布会。

《白皮书》 以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9 月期间 ，

宝山法院涉小微企业案件审

判执行情况为数据样本， 分

析案件特点， 探寻小微企业

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

出风险提示和对策建议， 还

介绍了宝山法院服务保障小

微企业健康发展的六大举

措 ， 并通过七个典型案事

例， 反映宝山法院通过立审

执全链条， 不断提升司法服

务水平， 努力营造法治化营

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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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诉信息说明服务+自动履行证明书+送法惠企” 司法服务小微企业

宝山法院打好优化营商环境“组合拳”

今年 6 月， 宝山法院率先

在商事案件中实施为涉诉企业

提供信息说明服务机制， 该服

务机制是上海法院首个针对涉

诉企业的涉诉信息进行客观说

明的机制， 也是宝山法院进一

步发挥能动司法， 持续深入优

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之一。

对于受理案件被告是中小

微企业的， 宝山法院发出应诉

材料的同时， 附送《关于为涉

诉企业提供涉诉信息说明服务

的告知书 （试行）》 （以下简

称《告知书》）， 告知其如果因

涉诉信息被不完整获取， 导致

企业在信贷融资、 招投标等经

营活动中遇到困难， 可向法院

申请相关涉诉信息说明服务。

法院收到申请后， 可视情向相

关单位出具《企业涉诉信息说

明函》（以下简称《说明函》）。

童女士是某科技公司的财

务负责人， 公司因货款纠纷被

起诉至法院。 在收到宝山法院

寄来的 《说明函》 后， 她惊喜

地表示： “我也是抱着试一试

的心态， 没想到成功了， 真的

太感谢法院了！” 这也是该院

发出的首份《说明函》。

企业一经起诉， 银行就会

收到第三方机构推送的涉诉信

息， 而这些信息仅显示企业被

诉这一事实， 并不包含其他具

体事项， 故银行难以开展精准

的信贷评级， 从风险控制角度

出发， 银行往往对企业的融资

贷款予以限制。 因此， 诉讼过

程中， 如有经营需要， 向银行

申请贷款， 极有可能被拒。 据

童女士描述， 她所在的公司就

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给涉诉企

业的生存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实际上， 这不仅仅是童女

士所在公司的一家之“痛”。

今年 3 月， 宝山法院就在上海

市司法局的牵头下， 参与了对

部分涉诉中小微企业的调研走

访， 了解到他们涉诉后遇到的

停贷、 断贷等问题。 “这一点

点的涉诉金额， 完全不会影响

我公司的现金流。” “我们虽

然是被告， 但标的并不涉及金

钱款项。” ……企业主们反映

“急难愁盼” 的神情让人难以

忘怀。 为守护中小微企业资金

链“生命线”， 宝山法院提出

了一个设想———建立为涉诉企

业提供信息说明服务的机制。

“这一机制的主要目的，

是消除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的

信息差， 也就是客观地将企业

的涉诉信息， 按当事人的需求

向金融机构进行披露， 供其参

考， 尽可能减少因信息不对

称、 不完整， 对涉诉中小微企

业的融资进行误判的情况发

生。” 宝山法院党组成员、 副

院长徐子良提醒， 银行等金融

机构收到函件后是否放贷， 由

其根据自身的评估体系决定。

为规范涉诉信息说明服

务， 经宝山法院党组及相关庭

室多次论证， 《告知书》 及

《说明函》 的模板设定最终形

成。 据宝山法院商事庭副庭

长、 首份《说明函》 发放人曲

劲松介绍： “信息提供至何种

程度是这项工作的难点。 在法

律框架范围内， 我们既要为银

行等金融机构开展信贷评级提

供足以清晰判断的依据， 又要

保证说明内容不过分透露原告

信息等其他过多信息， 必须慎

之又慎。”

除了创设为涉诉企业提供

信息说明服务机制， 在减轻企

业因涉诉带来的不良影响方

面， 宝山法院还给企业打了一

针“修复剂”， 即 《自动履行

证明书》 （以下简称 《证明

书》） 发放机制。

宝山法院在执行过程中，

区分被执行人主动履行和被动

履行两种不同的履行方式， 对

主动履行的被执行人给予“信

用重生” 的机会， 出具《证明

书》 以证明其诚信履行义务情

况， 让守信企业获得正向激

励， 为被执行人提供修复失信

行为的救济渠道， 引导当事人

自动履行。

在一起合同纠纷案的执行

过程中， 被执行人为一家健身

服务公司， 需向申请执行人支

付 1.8 万元。 在约谈被执行人

至法院后， 经执行法官祝文龙

释法， 被执行人健身服务公司

表示愿意自动履行， 并现场足

额支付了 1.8 万余元执行款。

“其实我们也不是不想履行，

只是因为公司内部员工调整的

问题， 导致未能及时履行相关

法律义务。 在收到执行法官通

知后， 我也积极配合法院的执

行工作， 自动履行相关付款义

务， 也感谢法院给我开具 《证

明书》 并减免了我的执行费，

使我公司涉诉不良影响降到最

小， 不影响后续公司业务的拓

展。” 被执行人法定代表人陆

先生说道。

考虑到被执行人健身服务

公司积极自动履行的态度， 宝

山法院向其开具了一份《证明

书》， 并减免了该案的执行受

理费， 这也是上海法院开具的

首份 《证明书》。 “为鼓励这

种自动履行的正向激励， 我们

对自动履行完毕的案件， 除可

视情况出具《证明书》 外， 符

合条件的还可依法减免执行案

件的受理费。” 宝山法院执行

局局长毛晓青说道。

以往的执行案件中， 被执

行人作为被强制执行的对象

后， 会对其征信产生不利的影

响， 企业向银行办理商业贷款

时， 银行考虑贷款对象有征信

负面记录甚至不予放贷。 “银

行可根据 《证明书》， 对具有

较高诚信度的被执行人， 恢复

信用等级， 从而推进相关业务

的办理。” 谈及 《证明书》 对

被执行人的益处时， 执行法官

祝文龙介绍道。

据了解， 宝山法院持续探

索“自动履行为主、强制执行为

辅” 的正向激励工作机制，自

2021 年 8 月创设该机制并发

出上海法院首份《证明书》以

来，截至今年 10 月底，宝山法

院已发出 141 份《证明书》。

宝山法院在服务保障营商

环境优化方面， 除上述两项重

点创新工作外， 还有如引入专

业化的第三方调解组织处理涉

小微企业纠纷， 与区知识产权

局、 区司法局成立宝山区知识

产权纠纷调解中心， 与上海市

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共同设

立“上海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

中心宝山分中心” 等多种举

措。 但机制再多、 再好， 重要

的是让企业主体切实感受到，

这就需要扩大企业知晓上述机

制、 举措的范围。

为扩大机制实效影响面，

宝山法院结合“大走访、 大调

研” 工作部署， 立足“枫桥经

验在宝山， 法官社区普法行”

普法品牌活动， 深入辖区各街

镇、 园区、 企业， 了解各类企

业在经营中遇到的法律相关问

题、 企业经营中的知识产权保

护问题、 企业对人民法院的审

判相关的建议等， 还开展多场

活动和讲座， 就小微企业在涉

诉过程中遇到的痛点难点， 提

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与优化建

议， 为企业经济发展提供优质

的法律服务和坚实的法治保

障。

下一步， 宝山法院将继续

遵循能动司法理念， 吸取各方

的意见和建议， 通过法院工作

立审执全链条， 一方面不断创

新工作机制， 不断提升司法服

务水平， 另一方面也会加强全

社会的联动和对外的宣传， 让

更多的企业、 当事人体会到法

院在服务企业发展方面的“机

制红利”。

助力主动履行企业恢复信用等级

为涉诉企业提供涉诉信息说明服务


